
建设单位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霞山区湖光路 15 号）

项目名称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霞山区湖光路 15 号）异构化装置配套处理项目

项目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西南方的临港工业园区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行先生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加工能力为500万吨/年的大

型炼油化工企业，拥有常减压、催化裂化、重整、加氢、聚丙烯、苯乙烯、

S-Zorb、苯抽提、气分、硫磺等 30 套生产装置及配套公用辅助设施，主要产

品包括汽柴油、液化气、汽油、苯、二甲苯、聚丙烯、苯乙烯、重油、硫磺

等。

根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对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和中国

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实施重组，由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湛江东兴石化公司，吸收合并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合并后原中国

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更名为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霞山区

湖光路 15 号），以下简称“该公司”。

该公司现有一套 18 万吨/年 C5、C6 异构化装置，催化剂采用石科院开发

的新一代固体超强酸异构化催化剂，装置处理能力 18 万吨/年，反应部分处

理能力为 15 万吨/年，异构化汽油辛烷值达到 85 左右。为实现“固体超强酸

C5/C6 异构化技术开发及工业试验”的“十条龙”攻关目标，该公司已在一次

通过流程基础上，按全循环异构化工艺流程进行配套处理，反应部分处理能

力不变，为 15 万吨/年，异构化汽油辛烷值预期达到 RON≥89。

现场调查人员 李琳、游海 调查时间 2020.7.23 陪同人 行先生

检测人员
王其飞、张建雄、刘俊平、

黎元威
检测时间 2020.9.2-9.4 陪同人 行先生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该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正己烷、正庚烷、戊烷、环己烷、壬烷、苯、甲苯、

溶剂汽油、液化石油气、硫化氢、工频电磁场、噪声和高温。

根据工作场所检测结果，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在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劳动者接触

的职业危害的浓度（强度）可控制在接触限值以内。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本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防护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

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符合

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因此，该项目能够满足防护设施验收

的条件。

建议：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2）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

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完

善相关的职业卫生档案；3）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原安监总

厅安健 111 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等标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及告知的设置，特别是正己烷、溶剂汽油、高温等警示标示的设



置；4）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

厅安健〔2015〕121 号）进一步加强职工职业卫生教育培训活动，特别是个体防护用品的使用与

维护知识；并加强职业卫生管理，督促作业工人佩戴个人防护用用品；5）建议该项目在竣工验

收之日起 30 日内如实向所在地卫生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并接受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的监督管理；6）建议该项目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完善相

关的应急救援设施，如：在外操室增设担架；进一步完善高温中暑、密闭空间作业发生缺氧窒

息等应急预案，在后期的演练中增加高温中暑、密闭空间作业发生缺氧窒息等的现场应急演练，

并保存好相关的演练记录；7）建议该项目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原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 号）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规定，组织从

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8）加强对塔、罐、

管道等关键设备的日常维护，防止“跑、冒、滴、漏”事故发生。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防护设施设计落实的调查与分析；2）完善采样口职业病危害调查与分析；3）在评

价结论中补充主要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范围与接触水平；4）完善职业健康监护的

评价内容；5）完善外委作业的职业卫生管理与评价；6）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

长确认。


